合作协议合同

甲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
[bookmark: _GoBack]本合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现就共同组建公司事宜达成协议如下：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
1.1 双方同意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（暂定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）。
1.2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 万元。其中：
甲方认缴出资人民币       万元，占股       %，以货币方式出资。
乙方认缴出资人民币       万元，占股       %，以货币及经双方确认的技术、客户资源（评估价值       万元）出资。
1.3 双方应于公司取得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之日起       日内，按上述比例将货币出资存入指定验资账户。
二、公司设立与经营管理
2.1 公司设董事会。甲方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；乙方担任公司副董事长，并兼任生产、研发负责人。
2.2 公司设财务负责人一名，由双方共同聘任。公司日常财务支出需经甲方与乙方共同签字确认方为有效。单笔超过人民币       元的预算外支出及重大资产处置，须经双方书面同意。
2.3 研发人员的聘用及其薪酬福利方案，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决定。
2.4 公司的发展战略、年度经营计划、投资方案等重大事项，须经双方共同决策。
三、利润分配与债务承担
3.1 公司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、提取法定公积金后，剩余可分配利润按甲方60%、乙方40%的比例进行分配。
3.2 公司债务由公司财产承担。如因经营需要一方对外承担了连带责任，另一方应按本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（甲方60%，乙方40%）在10日内向对方清偿其应负担的部分。
四、出资与财产归属
4.1 双方在公司设立及存续期间投入的货币、实物、知识产权等，一经投入即成为公司财产。
4.2 合作终止或一方退出时，应依法进行清算。清算后的剩余财产，按双方实际股权比例分配，一方投入的技术、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不予以返还。
五、协议期限、退出与终止
5.1 本协议长期有效，与公司章程不一致之处，以公司章程为准，但本章程内容不得违反本协议之基本原则。
5.2 若一方要求退出合作，须提前三个月向另一方提交书面通知。退出方应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，并承诺在退出后保守公司商业秘密。相关股权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或委托评估确定。
六、违约责任
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约定，致使合作目的无法实现或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，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全部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。
七、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八、其他
8.1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8.2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　　



甲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方：
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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